


目錄/CONTENT

04

03

02

01

職場歧視申訴管道

結語

CEDAW第11條-就業權、案例

認識CEDAW



01 認識CEDAW

我 國 施 行 時 間

主 要 內 容

➢ 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

公約」，於1979年(民國68年)

聯合國大會通過。

➢ 又可稱為「婦女人權法典」。

➢ 2011年(民國100年)

頒布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

歧視公約施行法」。

➢ 2012年(民國101年)

開始施行。

➢ 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、社會、

文化、公民和政治權利。

➢ 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對婦女

的歧視，確保男女在教育、就業、

保健、家庭、政治、法律、社會、

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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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CEDAW三核心概念

實質
平等

國家義務

禁止
歧視

直接歧視

間接歧視

交叉(多重)歧視

機會的平等、取得機會

的平等、結果的平等

尊重義務、保護義務

實現義務、促進義務



01 CEDAW核心概念-禁止歧視

直接歧視

雇主以身心障礙或性別的理由，拒絕聘用。

交叉(多重)歧視
原住民女性的高勞動參與率及低勞動所得

和惡劣的勞動條件。(同時具有原住民與女

性的身分)

間接歧視
雇主以看似適用於所有人的績效考評標準，來

看待所有員工，而不考慮員工的多元差異，造

成某些族群在結果上就是差人一截或是受傷害，

例如：懷孕歧視。



01 CEDAW核心概念-禁止歧視

機會的平等

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機會。但若女性沒有取得

的管道，僅提供機會是不夠的。

結果的平等

國家必須確保權利能實際執行。國家有義

務展現結果，而不僅是紙上談兵。

取得機會的平等

女性和男性必須有平等獲得國家資源的機會。

此可透過保障婦女權利資源的法律架構、機制

和政策來實現。



01 CEDAW核心概念-國家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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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或政策必須確實

沒有直接或間接歧視。

尊 重 義 務

法律要防止違法行為、

提供救濟。

保 護 義 務

宣導和提倡

C E D A W之原則。

促 進 義 務

創造有利環境、以積極

的政策和有效的方案實

現女性的權利，改善女

性的狀況。

實 現 義 務

保 護 義 務

促進義務

實
現
義
務

尊
重
義
務



02 CEDAW-就業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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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人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利。

同等價值的工作享有同等報酬，包

括福利、待遇的權利；評定工作表

現方面，亦享有平等待待遇之權利。

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，包括

在就業方面有相同的甄選標準。

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，特別是在退

休、失業、疾病、殘廢、老年或其

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；以及享

有帶薪度假的權利。

享有自由選擇專業、職業，提升和保障工作的一

切福利、條件及職業培訓和進修，包括實習培訓、

高等職業培訓和經常性培訓的權利。

在工作條件方面，享有健康和安全

保障，包括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。

CEDAW第11條第一項

→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，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

上享有相同的權利，特別是：



02 CEDAW-就業權

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，包括

在就業方面有相同的甄選標準。

CEDAW第11條

第2項第(b)款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第7條

雇主對求職者或受雇者之召募、

甄試、進用、分發、配置、考績

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

向而有差別待遇。但工作性質僅

是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在此限。



02 CEDAW-就業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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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
以解雇，以及以婚姻狀況為
理由予以解雇的歧視，違反
規定者予以制裁。

對於懷孕期間從事確實有害於健康

的工種的婦女，給予特別保護。

實施帶薪產假或具有同等社會福

利的產假，而不喪失原有工作、

年資或社會津貼。

鼓勵提供必要的輔助性社會服

務，特別是通過促進建立和發

展托兒設施系統，使父母得以

兼顧家庭義務和工作責任並參

與公共事務。

CEDAW第11條第二項

→為使婦女不致因結婚或生育而受歧視，又為保障其有效的工作權利起見，應採取適當

措施：



02 CEDAW-就業權

禁止以懷孕或產假為理由予以

解雇，以及以婚姻狀況為理由

予以解雇的歧視，違反規定者

予以制裁。

CEDAW第11條

第2項第(a)款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第11條

工作規則、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，

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

婚、懷孕、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，

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；亦不得以

其為解僱之理由。



It Is Important..

想一想：

CEDAW 只保護女性嗎?

男性呢 ? 多元性別呢?

02 CEDAW-就業權



02 CEDAW-就業權

CWDAW為1979年所簽署的，因

應時代趨勢，CEDAW雖名為

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」，但於實務上以擴大適用

於任一性別，不僅於女性。

CWDAW為1979年所簽署的，因

應時代趨勢，CEDAW雖名為

「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

約」，但於實務上以擴大適用

於任一性別，不僅於女性。



02 CEDAW-就業權

享有相同就業機會的權利，

包括在就業方面有相同的甄

選標準。

CEDAW第11條

第1項第(b)款

性別工作平等法

第7條

雇主對求職者或受雇者之召募、

甄試、進用、分發、配置、考績

或陞遷等，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

而有差別待遇。但工作性質僅是

適合特定性別者，不在此限。



03 職場歧視申訴管道

申訴專線：

1.永華市政中心：2991111轉8148

2.民治市政中心：6322231轉6686

當您在就業場所遇到就業歧視、單

身條款、禁孕條款時，該如何主張

自身權益？



04 結語



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


